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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鐵 香 港 段 社 區 聯 絡 小 組  
元 朗 八 鄉 段  
第 二 次 會 議  
會 議 摘 要  

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
 

 
出 席 者 ：  
鄧 貴 有 先 生  元 朗 區 議 員  
鄧 均 德 先 生  八 鄉 七 星 崗 村 居 民 代 表  
鄧 鎔 耀 先 生  八 鄉 橫 台 山 下 新 屋 村 居 民 代 表  
鄧 自 然 先 生  八 鄉 橫 台 山 河 瀝 背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 
 
列 席 者 : 
梁 統 生 先 生  八 鄉 梁 屋 村 村 民  
梁 瑞 明 先 生  八 鄉 梁 屋 村 村 民  
梁 官 興 先 生  八 鄉 梁 屋 村 村 民  
梁 天 生 先 生  八 鄉 梁 屋 村 村 民  
 
政 府 部 門 代 表 ：  
黎 國 輝 先 生 (聯 席 主 席 ) 路 政 署 高 級 工 程 師 /廣 深 港 高 速  
容 河 偉 先 生  元 朗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 
 
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(港 鐵 公 司 )代 表 ：  
譚 錦 儀 小 姐 (聯 席 主 席 ) 項 目 傳 訊 經 理  
李 永 孝 先 生  高 級 統 籌 工 程 師  
周 艷 芳 小 姐  一 級 統 籌 工 程 師  
霍 昭 仁 先 生  建 造 經 理 (高 速 鐵 路 隧 道 ) 
蘇 國 基 先 生  高 級 建 造 工 程 師 (土 木 ) 
王 漢 基 先 生  高 級 土 地 事 務 主 任  
詹 瑞 生 先 生  一 級 土 地 事 務 主 任  
葉 麗 嫻 小 姐  一 級 環 境 工 程 師  
陳 振 聲 先 生  二 級 環 境 工 程 師  
陳 晋 孝 先 生  高 級 工 務 督 察  
 
 
 

日 期 ︰  2010 年 6 月 29 日 （ 星 期 二 ）  

時 間 ︰  下 午 3 時 正  

地 點 ︰  元 朗 八 鄉 鄉 事 委 員 會 (元 朗 八 鄉 上 村 4V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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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能 出 席 者 : 
黎 偉 雄 先 生  元 朗 區 議 員  
曾 憲 強 先 生  八 鄉 鄉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 
蔡 月 榮 先 生  八 鄉 鄉 事 委 員 會 首 副 主 席  
郭 永 昌 先 生  八 鄉 鄉 事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 
曾 文 靖 先 生  八 鄉 上 村 居 民 代 表  
楊 海 福 先 生  八 鄉 大 江 埔 村 居 民 代 表  
鄧 觀 佑 先 生  八 鄉 七 星 崗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 
鄧 偉 明 先 生  八 鄉 橫 台 山 高 鐵 工 程 關 注 組  
鄧 瑞 強 先 生  八 鄉 橫 台 山 下 新 屋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 
鄧 偉 文 先 生  八 鄉 橫 台 山 永 寧 里 村 居 民 代 表  
鄧 書 光 先 生  八 鄉 橫 台 山 河 瀝 背 村 居 民 代 表  
鄧 偉 和 先 生  八 鄉 橫 台 山 散 村 居 民 代 表  
鄧 榮 發 先 生  八 鄉 橫 台 山 散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 
羅 建 安 先 生  八 鄉 橫 台 山 羅 屋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 
羅 癸 奇 先 生  八 鄉 橫 台 山 羅 屋 村 居 民 代 表  
 
會 議 秘 書 : 衛 燕 薇 小 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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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議 內 容  
1. 港 鐵 公 司 項 目 傳 訊 經 理 譚 錦 儀 女 士 (聯 席 主 席 ) 歡 迎 各 小 組 成 員 出
席 高 鐵 香 港 段 社 區 聯 絡 小 組 元 朗 八 鄉 段 第 二 次 會 議 ， 並 感 謝 八 鄉 鄉 事
委 員 會 提 供 場 地 舉 行 是 次 會 議 。  
 
2. 港 鐵 公 司 譚 錦 儀 女 士 於 會 上 解 釋 有 與 會 人 士 在 上 次 會 議 提 出 在 會
議 議 程 的 「 小 組 職 權 範 圍 」 內 加 上 “ 解 決 ” 一 詞 的 問 題 ， 譚 錦 儀 女 士
表 示 ， 有 關 高 鐵 香 港 段 建 造 工 程 之 相 關 事 宜 ， 港 鐵 公 司 會 透 過 社 區 聯
絡 小 組 會 議 討 論 ， 或 直 接 與 當 區 人 士 聯 繫 ， 這 兩 個 諮 詢 途 徑 之 目 的 都
是 務 求 解 決 工 程 相 關 的 事 宜 ， 將 記 錄 在 案 。  
 
3. 港 鐵 公 司 譚 錦 儀 女 士 表 示 收 到 有 關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內 容 的 意 見 ， 並 已
作 出 修 訂 並 已 分 發 給 與 會 人 士 。 譚 錦 儀 女 士 詢 問 與 會 人 士 就 有 關 的 修
訂 有 無 任 何 意 見 ， 而 與 會 人 士 並 沒 有 表 示 意 見 ， 故 通 過 經 此 修 訂 之 會
議 記 錄 。  
 
4.  港 鐵 公 司 一 級 統 籌 工 程 師 周 艷 芳 小 姐 於 會 上 以 投 影 片 向 各 小 組 成 員
介 紹 高 鐵 香 港 段 元 朗 八 鄉 段 的 工 程 及 合 約 進 度 、 運 泥 路 綫 的 交 通 安 排
等 事 宜 (詳 見 附 件 一 )。  
 

5. 港 鐵 公 司 高 級 統 籌 工 程 師 李 永 孝 先 生 匯 報 上 次 會 議 的 跟 進 事 項。收
地 範 圍 的 界 綫 已 由 地 政 總 署 妥 善 處 理 ， 並 已 通 知 相 關 村 民 ； 樓 宇 現 況
勘 察 方 面，港 鐵 公 司 所 委 託 的 萬 滙 建 築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(“ 萬 匯 ” )已 跟 各
村 長 或 村 代 表 聯 絡 及 安 排 有 關 勘 察 ， 並 大 致 完 成 於 八 鄉 高 鐵 工 程 範 圍
附 近 的 樓 宇 現 況 勘 察 的 工 作 。 若 往 後 各 村 代 表 收 到 個 別 村 民 提 出 的 要
求 ， 亦 可 與 港 鐵 公 司 聯 絡 再 作 詳 細 安 排 。 路 政 署 高 級 工 程 師 黎 國 輝 先
生 補 充 ， 與 會 人 士 於 上 次 會 議 中 建 議 接 駁 梁 屋 村 附 近 擬 建 的 渠 務 署 維
修 通 道 至 錦 田 公 路 ， 經 研 究 後 發 現 需 要 於 相 關 路 口 設 立 迴 旋 處 ， 港 鐵
公 司 需 提 交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予 運 輸 署 審 批 ， 由 於 涉 及 徵 收 私 人 土
地，初 步 評 估 認 為 有 一 定 困 難。港 鐵 公 司 建 造 經 理 (高 速 鐵 路 隧 道 )霍 昭
仁 先 生 補 充 ， 待 提 交 相 關 的 評 估 報 告 予 運 輸 署 後 才 有 確 實 回 覆 ， 該 報
告 約 需 4-5 個 月 時 間 完 成 ， 並 將 於 下 次 會 議 中 匯 報 進 度 。  
 

討論事項 
一 、 交 通 及 道 路 事 宜  
6. 八 鄉 橫 台 山 下 新 屋 村 居 民 代 表 鄧 熔 耀 先 生 要 求 於 高 鐵 工 程 施 工 前
落 實 及 解 決 梁 屋 村 附 近 的 緊 急 救 援 處 行 車 通 道 工 程 的 相 關 事 宜 ， 並 指
現 時 一 般 公 路 的 闊 度 均 有 5-6 米，但 該 路 段 卻 只 闊 約 3 米，質 疑 為 何 該
項 擴 闊 工 程 會 存 在 困 難 ， 並 強 調 就 算 上 述 方 案 不 獲 審 批 亦 不 應 令 村 民
繞 路 而 行， 否 則 會 嚴 重 影 響 村 民 出 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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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路 政 署 黎 國 輝 先 生 強 調 該 道 路 工 程 的 主 要 困 難 在 於 設 計 上 要 接 駁
至 錦 田 公 路 ， 有 實 際 的 技 術 問 題 ， 並 重 申 新 建 道 路 的 設 計 不 會 比 現 有
行 車 通 道 差 ， 於 現 有 行 車 通 道 進 出 之 車 輛 ， 均 可 進 出 新 建 道 路 。 港 鐵
公 司 霍 昭 仁 先 生 表 示 為 盡 量 減 低 對 附 近 居 民 的 影 響 ， 道 路 設 計 以 少 收
土 地 為 原 則 ， 並 願 意 繼 續 聽 取 村 民 的 意 見 。 港 鐵 公 司 譚 錦 儀 女 士 補 充
待 有 關 報 告 完 成 後 於 下 次 會 議 再 作 討 論 ， 並 會 密 切 跟 進 。  
 
8.  元 朗 區 議 會 議 員 鄧 貴 有 先 生 表 示 ， 得 悉 將 有 運 泥 車 輛 出 入 大 江 埔 村
公 所 、 治 河 路 至 錦 田 繞 道 一 段 道 路 ， 詢 問 該 路 段 會 否 進 行 擴 闊 工 程 。  
 

9 .  港 鐵 公 司 李 永 孝 先 生 回 覆，該 路 段 部 分 路 面 需 進 行 擴 闊 工 程 ,屬「 鄉
郊 規 劃 及 改 善 策 略 」 工 程 項 目 ,並 由 路 政 署 負 責 。  
 
二 、  風 水 補 償 事 宜  
10. 八 鄉 橫 台 山 下 新 屋 村 鄧 鎔 耀 先 生 提 出 大 江 埔 受 高 鐵 工 程 影 響，包 括
興 建 通 風 樓 及 擴 闊 路 面 等 事 宜 ， 建 議 當 局 與 大 江 埔 村 村 代 表 多 加 溝
通 ， 尤 其 是 風 水 事 宜 ， 雖 然 該 村 並 不 屬 原 居 民 村 ， 仍 希 望 有 關 政 府 部
門 妥 善 處 理 及 回 應 村 代 表 及 村 民 的 訴 求 ， 保 持 社 區 和 諧 。  
 
11. 港 鐵 公 司 高 級 土 地 事 務 主 任 王 漢 基 先 生 回覆，對 於 1898 年 或 以 前
已 立 村 的 原 居 民 村 ， 政 府 會 根 據 現 行 政 策 跟 進 ； 由 於 大 江 埔 村 為 非 原
居 民 村 ， 有 關 該 村 提 出 的 風 水 補 償 要 求 將 交 由 地 政 總 署 及 各 相 關 部 門
跟 進 ， 現 時 未 有 確 實 回 覆 。 由 於 該 村 內 有 一 個 「 伯 公 」 神 位 因 高 鐵 工
程 而 需 要 搬 遷 ， 此 事 宜 將 由 港 鐵 公 司 按 政 府 指 示 負 責 跟 進 。  
 
12. 八 鄉 橫 台 山 下 新 屋 村 鄧 鎔 耀 先 生 指 出，大 江 埔 原 本 亦 有 兩 戶 原 居 民
村 民 ， 又 指 出 當 年 興 建 西 鐵 錦 上 路 站 時 ， 屬 非 原 居 民 村 的 吳 家 村 亦 獲
政 府 答 允 其 風 水 補 償 要 求 ， 認 為 政 府 否 決 大 江 埔 村 之 風 水 補 償 要 求 並
不 公 平。  
 
13. 港 鐵 公 司 王 漢 基 先 生 回 應，由 於 吳 家 村 牌 樓 因 日 久 失 修 而 倒 塌，而
所 處 位 置 將 要 興 建 西 鐵 綫 ， 地 政 總 署 考 慮 此 因 素 後 才 以 重 建 形 式 興 建
牌 樓 。 如 地 政 總 署 最 後 亦 批 准 大 江 埔 村 的 風 水 補 償 要 求 ， 港 鐵 公 司 亦
會 配 合 及 跟 進 。  
 

三 、 工 程 細 節 、 進 度 及 樓 宇 現 況 勘 察 事 宜  
14. 梁 屋 村 村 民 梁 統 生 先 生 詢 問 會 否 因 工 程 而 引 致 沉 降；並 指 出 該 村 之
樓 齡 逾 70 年，詢 問 打 樁 會 否 影 響 村 屋 結 構 及 村 民 生 活；另 欲 了 解 緊 急
救 援 處 附 近 會 否 預 留 道 路 予 村 民 進 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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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港 鐵 公 司 霍 昭 仁 先 生 回 應，港 鐵 公 司 早 於 研 究 階 段 已 仔 細 考 慮 工 程
對 附 近 村 屋 的 影 響 才 落 實 設 計 及 建 造 方 案 ， 經 評 估 後 認 為 工 程 對 地 面
及 樓 宇 的 結 構 均 不 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， 但 建 議 村 民 批 准 港 鐵 公 司 委 託 之
勘 察 隊 伍 到 村 內 作 樓 宇 現 況 勘 察 ， 以 便 工 程 人 員 了 解 施 工 前 樓 宇 的 現
狀 並 為 工 程 作 準 備 。 至 於 緊 急 救 援 處 附 近 之 通 道 ， 需 待 研 究 報 告 完 成
後 方 有 確 實 回 覆 。  
 

16. 港 鐵 公 司 李 永 孝 先 生 回 覆 ， 除 了 現 時 梁 屋 村 正 進 行 樓 宇 現 況 勘 察
外 ， 往 後 如 承 建 商 認 為 有 需 要 擴 大 勘 察 範 圍 ， 亦 會 先 再 與 各 村 代 表 商
議 。 港 鐵 公 司 譚 錦 儀 小 姐 補 充 ， 假 若 附 近 其 他 居 民 亦 認 為 有 需 要 進 行
有 關 勘 察 ， 可 與 港 鐵 公 司 再 作 商 議 。  

 

17 元 朗 區 議 員 鄧 貴 有 先 生 詢問 於 梁 屋 村 附 近 的 地 底 工 程 將 距 離 民 居 有
多 少 。  
 

18. 港 鐵 公 司 霍 昭 仁 先 生 回 應 雖 然 收 地 界 綫 會 很 接 近 部 分 梁 屋 村 屋
宇，但 屬 於 深 挖 的 地 底 工 程，距 離 民 居 約 30 多 米 或 更 遠，由 於 有 適 當
距 離 ， 對 地 面 屋 宇 的 影 響 相 當 輕 微 。  
  
四 、 收 地 及 特 惠 補 償 事 宜  
19. 八 鄉 橫 台 山 河 瀝 背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鄧 自 然 先 生 認 為 菜 園 村 的 收 地 及
賠 償 過 程 十 分 緩 慢 ， 要 求 當 局 加 快 處 理 及 與 地 區 人 士 保 持 密 切 聯 絡 。
如 工 程 施 工 前 仍 未 與 村 代 表 妥 善 解 決 有 關 問 題 ， 將 影 響 工 程 進 度 。  
 
20. 路 政 署 黎 國 輝 先 生 回 覆 約 190 戶 受 影 響 的 菜 園 村 居 民 申 請 特 惠 補
償 ，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以 「 特 事 特 辦 」 的 原 則 審 批 有 關 申 請 ， 而 有 關 住 戶
已 於 今 年 五 月 中 獲 通 知 審 批 結 果，當 中 140 多 戶 的 申 請 已 獲 得 批 准 ，
其 中 90 多 戶 已 獲 發 補 償，其 餘 申 請 則 因 未 符 合 有 關 要 求 而 被 否 決。至
於 收 地 特 惠 補 償 方 面 ， 有 關 土 地 業 權 已 於 今 年 4 月 29 日 回 歸 政 府 擁
有 ， 地 政 總 署 亦 已 發 信 通 知 受 影 響 之 業 主 有 關 收 地 補 償 的 安 排 ， 有 關
款 項 亦 已 於 六 月 中 旬 開 始 陸 續 發 放 。 至 於 涉 及 祖 堂 的 收 地 補 償 ， 由 於
手 續 較 為 繁 複 ， 仍 在 進 行 中 。 港 鐵 公 司 王 漢 基 先 生 補 充 ， 已 點 算 農 作
物 之 耕 戶 ， 正 獲 政 府 安 排 發 放 補 償 金 額 ， 政 府 亦 正 進 行 有 關 水 井 、 泵
房 及 水 池 等 評 估 工 作 。 港 鐵 公 司 譚 錦 儀 女 士 表 示 ， 農 業 復 耕 方 面 ， 政
府 已 初 步 核 實 部 分 農 戶 的 身 分 ， 往 後 希 望 各 村 代 表 可 代 為 協 助 合 資 格
的 耕 戶 尋 找 合 適 土 地 進 行 復 耕 。  
 
21. 八 鄉 橫 台 山 下 新 屋 村 鄧 鎔 耀 先 生 表 示 有 一 商 戶 -高 記 五 金 早 前 因 高
鐵 工 程 而 被 收 回 土 地 ， 惟 因 不 符 合 有 關 資 格 而 不 獲 賠 償 ， 詢 問 可 否 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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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 補 貼 搬 遷 費 予 商 戶 以 作 安 撫 。 此 外 ， 兩 星 期 前 被 政 府 收 回 的 飼 養 蚯
蚓 場 地 ， 至 今 已 收 到 十 五 張 由 規 劃 署 發 出 的 檢 控 傳 票 ， 場 地 負 責 人 就
此 事 聯 絡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， 惜 未 能 有 確 實 回 覆 ， 認 為 政 府 各 部 門 的 處
理 手 法 存 在 矛 盾。鄧 鎔 耀 先 生 又 指 另 一 商 戶  - 倫 譽 因 搬 遷 問 題 需 重 新
申 請 相 關 牌 照 ， 但 仍 遇 到 困 難 ， 認 為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不 應 只 著 重 居 民 的
權 益 ， 亦 要 跟 進 商 戶 的 關 注 。  
 
22. 港 鐵 公 司 王 漢 基 先 生 回 覆，收 地 程 序 乃 屬 政 府 部 門 負 責，港 鐵 公 司
會 盡 力 協 助 及 配 合 村 民 或 商 戶 就 收 地 事 宜 與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溝 通 。 路 政
署 黎 國 輝 先 生 補 充 ， 會 向 相 關 部 門 反 映 及 跟 進 ， 從 規 劃 署 資 料 所 得 ，
高 記 五 金 改 變 土 地 用 途 的 申 請 正 在 處 理 中 ， 暫 未 收 到 任 何 反 對 或 否 決
的 意 見 。 至 於 倫 譽 的 個 案 ， 此 商 戶 是 否 獲 得 補 償 ， 將 按 現 有 政 策 由 地
政 總 署 處 理 。  
 
23. 八 鄉 橫 台 山 河 瀝 背 村 鄧 自 然 先 生 表 示 土 地 已 於 4 月 29 日 歸 還 政
府 ， 但 仍 未 收 到 賠 償。  
 
24. 港 鐵 公 司 譚 錦 儀 小 姐 表 示 會 向 地 政 總 署 反 映，由 後 者 跟 進 。  
 
五 、 其 他 事 宜  
25. 八 鄉 梁 屋 村 梁 統 生 先 生 詢 問，有 關 收 地 特 惠 補 償 金 額 是 否 需 要 繳 交
稅 項 ？  
 
26. 港 鐵 公 司 王 漢 基 先 生 表 示 致 電 稅 務 局 查 詢 ， 並 將 回 覆 梁 先 生 。  
 
(會 後 記 錄 : 除 非 梁 先 生 以 低 價 剛 剛 購 入 有 關 土 地 而 現 時 從 政 府 收 地 特
惠 補 償 金 獲 得 厚 利 ， 則 可 能 被 視 作 投 資 收 入 而 需 報 稅 , 否 則 該 筆 補 償
金 可 被 视 作 為 一 般 個 人 財 產 買 賣 的 款 項 。 ) 
 
27. 會 議 於 下 午 4 時 30 分 結 束 。 下 次 會 議 的 日 期 及 地 點 將 另 函 通 知。  


